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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诉讼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

一个新的职能，也是检察机关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着力点。

2017 年以来，全区检察机关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着眼西藏生态环境状况的实际，以

建设美丽西藏、法治西藏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秉承“提起诉讼是办案，督促履职

也是办案”的理念，切实发挥公益诉讼发

起者、协调者、监督者、保护者的作用，在

先行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公益诉讼

检察工作。

下一步，全区检察机关要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生态文明思想为

指引，牢记总书记“检察官作为公共利

益的代表，肩负着重要责任”的殷切嘱

托，将公益诉讼工作自觉融入自治区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为服务保障打好“三

大攻坚战”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首先，要进一步推动形成公益保护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以增强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为目标，牢固树立“公益诉讼

双赢多赢共赢”理念，完善行政执法与行

政检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逐步实现数据联网、信息共享、线索通

报、案件移送和协作办案。建立与法院

和行政机关互派人员挂职学习锻炼机

制，实现治理资源共享、职能履行融合的

公益保护格局。

其次，要不断提升公益诉讼检察专

业水准。聚焦公益司法保护“需求侧”，

改革检察公益诉讼“供给侧”，按照“数

量是基础，质量是关键，优化结构是重点”的要求，进一步强化

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有效供给。强化公益诉讼专业问题研究，

重点加强对已起诉个案、诉前程序、行政机关采纳检察建议情

况的调研分析，不断深化对检察公益诉讼的规律性认识。

最后，要自觉接受人大和社会各界监督。紧紧依靠人大的监

督和支持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主动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

作、接受审议和质询，适时推动启动地方相关立法。加强与各级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的沟通联络，虚心听取对公益诉

讼检察工作的意见建议。深化公益诉讼检务公开，自觉接受群众

监督，为实践好、发展好公益诉讼检察制度提供西藏智慧，为推进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检察力量。

本报泽当电（记者 王杰学 通讯员

张超）两年多来，山南市检察机关坚持

以司法办案为中心，创新机制，精准发

力，扎实推动公益诉讼工作稳步开展。

截至目前，全市两级检察机关发现公益

诉讼案件线索 427 个，立案 253 件，发出

检察建议 223 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 1件。

创 推“ 三 合 一 ”工 作 机 制 。“ 三 合

一”即：“一人联系一个行政机关，一人

研究一个领域，一人联系一个县院。”

每 个 案 件 由 负 责 联 系 该 县 检 察 院 、负

责 该 领 域 、负 责 联 系 该 相 关 行 政 机 关

的三名干警组成办案小组，实行“一竿

子插到底”的办案模式，全程指导。同

时 ，充 分 发 挥 市 级 检 察 院“ 前 沿 指 挥

部”和基层检察院“主阵地”作用，各办

案 组 共 同 评 估 、研 判 公 益 诉 讼 案 件 线

索 150 件 ，赴 各 县（区）指 导 办 理 案 件

90 余次，办理了在全市具有指导性的

案例 10 余件，形成了市县一体、力量集

中的良好格局。

实行“民益联络员”工作机制。为

切实解决公益诉讼案源少、线索发现难

的问题，琼结县院始终围绕“公益”这个

核心，主动作为，积极协调各方力量，在

所属 4 个乡镇均设立了“民益联络员”，

充分发挥民益联络员“千里眼”“顺风

耳”的作用，拓宽公益诉讼案件线索来

源渠道。目前，这一做法正在山南市两

级检察机关推广。

着 力 开 展“ 雅 江 专 项 保 护 活 动 ”。

紧紧围绕山南市委对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系列部署要求，山南市检察院审时度

势出台了《山南市检察机关关于开展雅

鲁藏布江流域生态保护专项活动实施

方案》，对山南范围内雅江流域污染案

件进行了专项治理，在专项活动中共梳

理案件线索 60 件，立案 27 件，履行诉前

程序 25 件，被监督单位已积极整改，共

清理生活垃圾约 260 吨（占地约 130 亩），

清理固体废弃物约 123 吨，为山南生态

环境保护提供了保障。

落实“一体化”办案机制。按照自

治区检察院“一体化”办案机制要求，去

年山南市检察院抽调 6 名民行业务专家

赶赴日喀则市，指导 5 个基层院办理公

益诉讼案件 7 件，发出检察建议 9 份，严

格办案程序，确保案件质量，圆满完成

日 喀 则 市 检 察 机 关 公 益 诉 讼“ 消 除 空

白”任务。同时，借助“双百计划”中安

徽、湖南、湖北三省援藏干部到山南检

察机关开展工作的契机，安排援藏民行

业务专家全面指导公益诉讼工作。

本报巴宜电（记者 王杰学 通讯

员 张超）2017 年 7 月全面开展公益诉

讼工作以来，林芝市检察机关主动谋

划，积极作为，推动公益诉讼检察工

作有力有序有效开展。截至目前，共

收集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338 条，立案

160件。

立足双赢多赢共赢，提高政治站

位。全市检察机关积极向当地党委

和人大汇报公益诉讼工作，取得理解

与支持。各基层检察院结合本地实

际，推动县（区）人大、政府制定文件

或下发通知支持检察公益诉讼，覆盖

面达 87.5%。米林县、朗县、工布江达

县检察院还与当地监察委、国土、环

保等行政执法机关会签推进公益诉

讼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米林县、波密

县针对网络餐饮未“亮照经营”问题

向当地食药监制发检察建议，实现制

发一个建议、堵塞多个漏洞、解决全

市一批问题的良好效果。建立健全

公益诉讼“一体化”机制，充分发挥检

察联络室联络平台作用，加强与侦查

机关、审判机关和相关行政机关的工

作衔接，促进形成服务保障合力。

突出示范引领，建好“一把手”工

程。检察长和主管副检察长亲自靠

前领办案件、亲自分析案情、亲自搞

好协调、亲自破解障碍、亲自出庭起

诉。构筑一体化办案和重大案件办

理机制，成立公益诉讼案件专业化办

案团队或办案组，通过督办、合办、参

办等多种办案形式，集中办案力量，

强化整体办案效能，确保“办一案、带

一片”的办案效果。加强统筹协调，

优化检力配置，不断提升公益诉讼检

察人员的办案能力和监督水平。

突出保护“公益”这个核心，注重

办案效果。全市每一件公益诉讼案

件从线索摸排、立案、检察建议、起诉

都由林芝市检察院认真把关，重要案

件报主管副检察长审批把关，行政公

益诉讼案件力求在诉前解决，民事公

益诉讼案件注重维护权益赔偿到位，

确保每一件案件都做到政治、法律和

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开展“爱绿护

绿保护生态”公益诉讼专项活动，加

大生态环境检察保护力度，护航林芝

绿色生态发展；聚焦健康林芝建设，

部署开展食品药品领域公益诉讼案

件专项行动，切实发挥公益诉讼在维

护食品安全中的重大作用。围绕服

务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障国有

财产不受侵犯。

本报昌都电（记 者 王杰学 通 讯

员 张超）两年多来，昌都市检察机关

把公益诉讼作为服务大局、司法为民、

促进法治建设的重要抓手，切实强化法

律监督，着力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全市检察机关共发现公益诉讼

线索 130 件，立案公益诉讼案件 90 件，

办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7 件，

向有关行政单位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81

份，在法定期限内整改并回复 77件。

围 绕 服 务 创 建 国 家 生 态 园 林 城

市，聚焦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开

展公益诉讼。全市检察机关主动对接

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针对

环境污染突出问题，向相关部门发出

检 察 建 议 ，监 督 行 政 机 关 依 法 履 职 。

共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

诉讼案件 46 件，督促清理违法堆放各

类垃圾、固定危废 400 余吨；补植复绿

12.695 亩，种植 285 棵树，挽回被损林

地 22 亩，拆除违章建筑 7 处，关停 10 家

砂石场。对因特定主体的违法行为导

致生态环境受损的案件，依法提起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其中非法捕猎、

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5 件，盗伐

林木案 2 件。针对昌都市内非法销售

野生保护鱼类的情况发出检察建议，

要求相关部门加强渔业执法，出台相

关野生鱼类保护办法。同时，深入贯

彻落实川渝滇黔青藏六省（市、区）签

订的《长江上游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协

作机制》，决定从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12 月在江达、贡觉、芒康三个检察院开

展“金沙江流域（西藏段）生态环境和

资源保护”专项监督活动，着力为长江

绿色发展提供优质司法保障。

围绕服务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聚焦食

品药品领域开展公益诉讼。以学校周边、

乡镇卫生机构食品药品生产销售为监督

重点，积极开展食品药品专项监督活动，

督促相关部门严格食药安全标准、完善监

督机制、打击侵权行为。共督促行政机关

查扣销毁不合格、过期食品药品 382.5公

斤、101箱，总价值28370余元。

围绕服务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聚

焦英烈保护领域开展公益诉讼。聚焦

英烈权益保护，引导全社会尊敬英雄、

崇尚英雄、崇德向善。深入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

针对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烈士陵园等，

办理英烈权益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

1件，11个县（区）检察院对昌都市 13处

烈士陵园进行摸排检查 13 次，督促相

关行政机关依法修缮、维护。

2019 年 5 月 9 日，林芝市巴宜区检察院生态保护无人机巡查队

正式组建，这是西藏组建的首个生态保护无人机巡查队。图为生态

保护无人机巡查队授旗仪式现场（资料图片）。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提供

由“独角戏”走向“大合唱”
—我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王杰学 本报通讯员 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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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芝市检察机关：

健全公益诉讼一体化机制
山南市检察机关：

拓宽案件线索来源渠道
昌都市检察机关：

聚集生态民生 强化法律监督

2019 年 9 月 18 日，由朗县人民检察院提起的西藏

首例行政公益诉讼案在朗县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资料

图片）。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提供

公益诉讼检察制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为实施全面依法治国战略、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加强公共利益保护、加

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所作的一项重要制

度设计与安排，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关于治边稳藏的重

要论述，促进美丽西藏、法治西藏建设，推

进西藏长足发展和长治久安，具有特殊重

要的意义。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朱雅频说，2017 年 7 月公益诉讼检察制度

在全国正式推开以来，我区检察机关切实

履行“公共利益代表”的职责使命，推动公

益诉讼检察工作成为全区检察工作转型创

新发展的新增长点和最大亮点，赢得社会

广泛点赞。

聚焦五大领域，依法开展公
益诉讼检察工作

紧盯“五大领域”突出问题，发挥依职

权主动监督利剑作用。两年来，全区检察

机关共摸排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1281 件，立

案 630 件，向社会发布民事公益诉讼公告

21 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 16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1件。

积极构筑生态环境资源公益保护检察

屏障。紧盯生态环境资源保护领域突出问

题，探索建立“专业化法律监督+恢复性司

法实践+社会化综合治理”为一体的生态检

察新模式，共立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

诉 讼 案 件 440 件 ，发 出 诉 前 检 察 建 议 392

件，依法提起 13件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均 赢 得 法 院 判 决 支 持 ；环 境 恢 复 265.666

亩，补植复绿 6136.4 亩，种植树木 37 万余

株；清理垃圾 3562.6 吨，销毁塑料袋 26.8 万

个；拆除违章建筑 7 处，督促行政机关生态

投入 3347.56万元。

着力保障“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和

药品安全。以农贸市场、超市农畜产品、加

工食品销售、网络餐饮销售和药品销售为重

点，共立食品领域公益诉讼案件 175 件，发

出诉前检察建议 158件，向法院提起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 1 件，督促行政机关查封、

扣押 23.58 万元的过期食品 2.1 吨，查扣、销

毁不合格药品 124 盒（瓶）、注射液 14 箱、医

疗器材 37箱，并诉请启动药品召回程序。

“亮剑”保护国有财产和受损社会公

益。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因监督主体缺位

导致的公共利益缺乏法定力量保护产生的

“公地悲剧”的事案例，对国有土地使用权

领域突出问题立案 15 件，发出检察建议 15

件；督促追缴未批先建行政罚款 3.9 万元，

督促闲置土地开工 5.95 亩，为国家挽回损

失 120万元；针对国有财产保护领域突出问

题立案 12 件，发出检察建议 8 件，为国家挽

回损失 76.842万元。

加强英烈权益检察保护。着眼于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摸排英雄烈

士权益保护领域线索 4 件、立案 4 件，发出

检察建议 3件。

推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聚焦

因行政执法不到位导致公共利益得不到保

障的问题重点发力，把通过诉前督促整改

程序来实现维护公益目的作为司法最佳状

态。两年来，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 558

件，相关行政机关整改率达到 98.1%。检察

机关启动诉前程序，行政机关仍怠于履职

的，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通过诉前程序

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并继续督促行政机关依

法履职，如朗县人民检察院诉朗县自然资

源局怠于履职案。

完善工作机制，构建社会广
泛参与格局

全区检察机关既坚持练好“内功”，不

断提升专业水平，又注重加强沟通协调，推

动公益保护由“独角戏”走向“大合唱”。

专业化办案机制逐步完善。制定《公

益诉讼一体化办案实施办法》，提出 31条具

体措施，丰富公益诉讼检察办案“工具箱”；

重点培育孵化专业办案人才，提升干警专

业素养；探索检察建议公开送达，增强检察

建议刚性约束。

推动形成公益诉讼工作合力。积极主

动请示报告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区党委将

“支持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工作”列入

2018 年常委会工作要点，全区 27 个市、县

（区）党委、人大、政府先后出台关于加强公

益诉讼工作的意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

议批准《林芝市生态公益林保护条例》，检

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首次明确写入地

方性法规；日喀则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

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不断加

强与纪检监察机关、审判机关以及行政执

法部门的沟通衔接，构建起保护公益系统

工作框架。

积极营造公益诉讼良好舆论氛围。加

大检察公益诉讼宣传力度，依托检察新媒

体平台，通过集中宣传、典型个案释法说理

等方式，传递西藏检察公益保护“好声音”，

社会各界关注、支持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

氛围逐步形成。

不断持续用力，强化公益诉
讼检察产品供给

“全区检察机关坚守不断满足新时代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求的初心使命，紧

盯履行‘公共利益代表’职责诸多不适应问

题，以检察机关的自我革命来推进把党和

国家关于法律监督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

优势的社会革命。”朱雅频说。

进一步推动形成公益保护共建共治共

享格局。着眼于推进美丽西藏、法治西藏建

设，更加自觉地把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置于全

区大局中谋划推进，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破难题、解新题、开新局的能力。

不断提升公益诉讼检察专业水准。聚

焦公益司法保护“需求侧”，改革检察公益

诉讼“供给侧”，按照“数量是基础，质量是

关键，优化结构是重点”的要求，进一步强

化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有效供给。

更加自觉接受人大和社会各界监督。

紧紧依靠人大的监督和支持开展工作，主

动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接受审议

和质询，适时推动启动地方相关立法。加

强与各级人大代表和社会各界的沟通联

络，主动邀请其参与督促整改、观摩公益诉

讼庭审和案件评议、公开听证等工作，确保

依法正确履职。

朱雅频表示，下一步，全区检察机关将

认真贯彻落实区党委和高检院的决策部

署，按照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完

善思路、强化举措、补齐短板，切实履行好

“公共利益代表”职责，维护好国家和社会

公共利益，为西藏长足发展和长治久安提

供有力司法保障。

2017 年 7 月以来，我区检察机关推动公益

诉讼检察工作成为全区检察工作转型创新发

展的新增长点和最大亮点，紧盯“五大领域”突

出问题，积极构筑生态环境资源公益保护检察

屏障，着力保障“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和药

品安全，“亮剑”保护国有财产和受损社会公

益，加强英烈权益检察保护，推进依法行政和

法治政府建设等，切实履行好“公共利益代表”

职责，维护好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核心提示


